
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
中石化青岛液化天然气融资性租赁回租

重大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（2024 年第 2 号）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太平

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中国石

化青岛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

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

本次交易为融资性租赁回租项目，租赁物为液化天然气

接收站储罐及相关设备，生效合同具体情况如下：

1、承租人：中国石化青岛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；

2、租赁物：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储罐及相关设备；

3、合同金额：8 亿元人民币；

4、租期：8 年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交易对手为中国石化青岛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，成

立于 2010 年 12 月 24 日，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吴

斌，注册资本 30 亿元，注册地为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双珠

路 197 号卓越金融广场 1 号楼 21-23 层。中国石油化工股份

有限公司出资 29.7 亿元，占股 99.00%，青岛港国际股份有

限公司出资 0.3 亿元，占股 1.00%。公司主要经营范围：在



青岛市黄岛区董家口港区，天然气[富含甲烷的]560 万吨/

年、乙烷 21 万吨/年、混合轻烃 19 万吨/年（安全生产许可

期限以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准）；在青岛港董家口港区

液化天然气（LNG）码头泊位，为船舶提供码头设施；在港

区内（码头区域）提供货物装卸服务（港口经营许可期限以

港口经营许可证期限为准）；在青岛港董家口港区 LNG 码头

作业区 1#泊位（8-27 万立方米 LNG 船），作业方式：船-管

道。作业危险货物品名：液化天然气（LNG）（期限以港口

危险货物作业附证期限为准）；冷能利用，材料、设备、仪

器仪表的销售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技术咨询、液化天然气项

目开车技术服务，房屋租赁。

本笔交易属于公司重大关联交易。

三、定价政策

项目采用固定利率，无首期租金、无风险抵押金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生效合同金额 8 亿元，已投放 8 亿元，占公司上季末资

本净额 9.2%。

五、董事会、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决议

本次关联交易于 2024 年 3 月，经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

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、

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二

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中国银保监会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

理准则》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

称“公司”)的独立董事，本人认真审阅了《关于与中国石

化青岛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项

目的议案》的有关文件资料。鉴于中国石化青岛液化天然气

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公司关联法人，该笔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

发表如下独立意见:

1.公司与中国石化青岛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开展

融资租赁售后回租项目的关联交易事项，属于公司正常租赁

业务、符合经营发展需要，项目价格基本合理公允，符合国

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机构的要求，没有发现存在损害

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

2.该笔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

不构成重要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

3.该笔关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，已经公司

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 年第一次会议和第二届董

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，符合《公司

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

七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为需要披露的其他事项

无。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国家金融

监督管理总局反映。

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

2024 年 4 月 17 日


